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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身心調適假」緣起

 行政院兒少代表於111年4月29日「行政院
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推動小組第4屆第5次
會議」提案：「針對我國國、高中生因心理
健康相關因素之病假，訂定准假準則並盤點、
強化、整合現有心輔資源」，本案決議：
「請教育部研議高中以下學生心理因素病假
准假準則。」

 賴總統清德之民生政見「6-18歲：多元均優
教育環境，成就每個兒少」之「4、加強學
校心理諮商資源，增設「身心適應假」。



「身心調適假」研議過程

行政院決議

「行政院兒童
及少年福利與
權益推動小組
第4屆第5次會
議」決議：研
議高中以下學
生心理因素病
假准假準則。

試辦

有42校回復有意願
於113年3月起進行
試辦)，整體來說，
「身心調適假」之
推動，應屬
合理可行。

適請假別及相關配
套措施」諮詢會議。

諮詢會議

研議「高級中等以
下學校學生身心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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諮詢會議

研商「高級中等學校
學生身心調適假實施
注意事項」及「試辦
計畫」等配套措施。

113.8

113.7

委託研究

委託大專校
院進行評
估及研議「
高級中等以
下學校學生
身心調適請
假別及相關
配套措施」
。

徵詢中華民國全國教師會代表、全國家長
團體聯盟代表、臺灣家長教育聯盟代表、
社團法人臺灣青年民主協會代表、各縣市
高級中等學校校長代表、各地方政府、專
家學者等意見。

「高級中等學校學生
身心調適假實施注意事
項」及「高級中等學校
進修部學生身心調適假
實施注意事項」。

函頒法制程序



「身心調適假」實施重點(1/4)

目的、請假次數、證明

 目的：輔導學生重視心理健康及覺察自己情緒，於短期心理

不適時能有效平衡身心狀況。

 每次請假，應以半日或1日為單位，且一學期以3日為限。

 應出具家長或實際照顧者同意之證明。



「身心調適假」實施重點(2/4)
到校前、後請假程序

 學生到校前請假，應由家長或實際照顧者先行通知學校。

 學生到校後始請假而提早離校者，學校應先了解學生身心不

適之原因，並聯繫家長或實際照顧者及取得其同意後，學生始

得辦理請假，並填寫臨時外出單後離開學校。但情況特殊者，

學校應聯繫家長或實際照顧者到校提出同意證明及接送，始得

離開學校。

 不得事後補請。但情況特殊者，學校得同意事後補請。



「身心調適假」實施重點(3/4)

不得請身心調適假情況

 學校規定之定期學業成績評量及學期補考期間。

 建教生於高級中等學校建教合作實施及建教生權益保障法所

定之建教合作機構接受職業技能訓練期間，或學生依高級中

等學校實習課程實施辦法所定之校外實習期間，應依合作機

構之請假規定辦理請假。



「身心調適假」實施重點(4/4)

身心調適假不適用成績計算、全勤獎及輔導

 身心調適假非屬事假，不適用缺課節數合計達該科目全學期

總修習節數三分之一者，以零分計算之規定。

 不得申領全勤獎。

 學生請身心調適假之資訊，學校權責單位應以每週、每二週、

每月或其他定期方式，彙整列表，提供予輔導處（室）參考。



進修部「身心調適假」實施重點(1/2)

 每次請假，應以1日為單位，且一學期以3日為限。

 應出具家長或實際照顧者同意之證明。但學生已成年

者，學校得視學生情況，免除其出具家長或實際照顧

者同意證明。

請假次數、證明



進修部「身心調適假」實施重點(2/2)

到校前、後請假程序

 前段同日間部。

 學生已成年者，學校得視學生情況，由學生通知學校，免除

其出具家長或實際照顧者同意證明之要求。

不得請身心調適假情況

 定期學業成績評量及補考期間。

 建教合作及校外實習。



 請各校積極推動及提升校園心理健康，學生使

用身心調適假時，宜讓學生了解如何處理情緒或心

理壓力的困擾，同時也讓學校師長正視學生的心理

健康議題，在適當時機透過輔導機制，協助學生解

決問題與調適困境。

 請各校針對注意事項之意旨及規定，修正校內請

假規定及相關程序，並運用多元 管道，妥為向學

生、教職員工及家長說明及宣導，並依規執行。

結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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